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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团委内设部门的通知 

 

经法学院团委书记办公会研究，报院党委批准，决定法学院团委内设部门调

整如下： 

新设法学院团校秘书处，负责学院学生动员、学生骨干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、

学生党课工作。 

撤销原团委组织部下设的团校秘书处，原团校秘书处成员职务不作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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